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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会议  

2008 年 12 月 1 日至 5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 6 和 7 

审议改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包括实验室病原体 

  和毒素的安全和安保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措施  

审议监督、教育、提高认识、通过和/或拟订行为守则，  

  争取防止在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进展中发生 

  可能用于《公约》禁止的目的的滥用情况  

 

从各国代表团就专家会议讨论的专题所作的介绍、声明 
和发言以及提交的工作文件中摘出的各种考虑、 
经验教训、观点、建议、结论和提议的综述 

主席提交  

一、改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包括实验室病原体和  

   毒素的安全和安保的国家、区域和国际措施  

概念和办法  

1.  缔约国在《公约》背景下使用术语：  

(一) 生物安全指为避免意外泄露或无意接触生物剂和毒素，保护人和环境

不受此类泄露和接触的影响而采取的原则、技术、做法和措施；以及  

(二) 生物安保指为防止擅自获得、保留、遗失、盗窃、滥用、转移、分散

或无意泄露生物剂和毒素而采取的保护、管制和责任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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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认识到有效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有助于防止生物武器的开发、获得

或使用，是执行《公约》条款的重要途径，缔约国应制定和实施具有以下特征的生

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  

(一) 基于现行指导方针和标准，例如相关国际和区域组织(包括卫生组织、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经合组织 )以及专业和科研机构提供的指导方针

和标准；  

(二) 实用、可持续和可强制执行的，针对相关国家的具体情况、监管制度、

资源和要求专门制定，并易为相关人员理解；  

(三) 涉及所有相关的利益攸关方，包括政府、科学界、商界和学术界；  

(四) 解决与人、动物和植物相关的资源；  

(五) 利用风险管理技巧和办法；  

(六) 避免过度限制依据《公约》条款为和平目的从事生物科学工作。  

3.  缔约国根据各自国情酌情制定和实施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时应当：  

(一) 建立并定期审查管理和监督相关资源的国家框架，包括通过确定一个

领导机构或联络点，明确规定每个参与部门或机构的任务；  

(二) 为参与相关生物学研发的组织、设施和个人建立富有成效和高效率的

鉴定和认证体系；  

(三) 制定关于监管和鉴定涉及的相关机构、设备及其他资源的清单；  

(四) 视处理的有机体和开展的工作而定，使出入控制、实体安保措施、人员

安保、物资管制和责任制，以及运输和信息安全符合不同设施的需要； 

(五) 涵盖相关活动的整个周期，包括生产、使用、储存、运输和转移；  

(六) 为相关人员，如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官员开发必修或认证的课程和相

关培训项目；  

(七) 出现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事故时，使用应急规划，确保有充分的准备

和应对能力。  

4.  此外，缔约国应根据本国情况及法律和宪法程序，考虑如何确保各项设施： 

(一) 适当时通过正式的安全整顿程序，认可参与相关活动个人的资格、专

门技术和培训；  

(二) 要求机构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官员负责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指导

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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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要求高级管理人员定期审查安全和安保措施，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在

安全和安保实践中接受培训，并保证严格遵守相关程序。  

5.  为了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发展关系，建立合作，为了国家、区域和国际协调

与统一，缔约国应当：  

(一) 建立和支持国家和区域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协会或工作组；  

(二) 使用现代通讯工具建立长期安排，告知利益攸关方法律、法规或指导

方针的任何变化；  

(三) 利用相关区域论坛，在利益攸关方之间建立网络，支持国内改进生物

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的工作；  

(四) 包括通过对参与相关活动的设施进行机构管理，以及技术访问，积极

地寻求私营部门的参与；  

(五) 特别是在区域一级，召开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讲习班和研讨会。  

能力建设  

6.  为了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能力，加强实验室病原体和毒素的安全和

安保，缔约国应当：  

(一) 特别是通过相关的实验室能力建设方案，与相关国际组织，例如卫生

组织、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合作，以加强国家公共卫生、兽

医和农业服务的能力；  

(二) 通过协调涉及各种生物风险的国家法律和监管体系，以及加强政府各

部门和机构，包括非传统军控部门和机构之间的合作，促进相关资源

的交流与分享；  

(三) 鼓励国内外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专业人员建立网络；  

(四) 在教育和就业的各个阶段协助制定和分享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培训方案； 

(五) 找到渠道和合作伙伴，并包括通过相关的专业和科学机构，协助采取

行动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能力。  

7.  作为加强《公约》执行以及为和平目的推动生物科学国际合作努力的一部

分，如有要求，有条件的缔约国应协助其他缔约国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能力，

包括通过以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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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据各国的具体要求进行能力建设，以帮助缔约国根据其需要和优先

事项培养或加强相关能力；  

(二) 加强实验室的基础设施、技术、安保和管理；  

(三) 为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开发课程，为相关技术人员提供持续的职业

培训；  

(四) 调整努力，加强国家应对挑战，例如应对新出现和再次出现疾病的能

力，以便解决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  

(五) 确保解决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问题的努力也解决建筑质量、维护、可

持续性和无形资源等问题。  

风险管理  

8.  认识到使用风险管理办法，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措施的

重要性，缔约国应当：  

(一) 基于国际制定、全国实施、适应国内具体要求的共同因素和指导方针，

进行风险评估；  

(二) 确保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风险评估涵盖人、动物和植物面临的风险；  

(三) 酌情利用相关国际组织提供的指导和协助，并寻求科技界主要利益攸

关方的参与；  

(四) 鉴于通常无法实现零风险，确定何种程度的风险被认为是可接受的；  

(五) 考虑针对人员(包括员工、访客、事故应急计划、工作人员培训和建立

有生物安保意识的文化)、物资(包括供应、管制、责任制和运输安全)

和信息的风险管理备选办法；  

(六) 制定风险通报战略，以改进与利益攸关方和公众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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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监督、教育、提高认识、通过和/或拟订行为守则，以防止  
在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研究的进展中发生可能用于  

《公约》禁止的目的的滥用情况  

监督科学研究  

9.  认识到建立监督科学研究的国家框架对于排除生物剂或毒素被用作武器可

能性的重要性，缔约国应当：  

(一) 确保监督措施是平衡的，并与风险相匹配，避免对科学研究、开发、

出版和生物技术的过度限制；  

(二) 平衡“自上而下”的政府或机构管制，例如发放许可，与科研机构和

科学家自身“自下而上”的监督，例如同行评议；  

(三) 让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来自政府、监管部门、出资机构、学术界(管

理者及科学工作者)、业界、出版界、社会科学和伦理的专家，以及民

间社会参与监督框架设计和实施的各个阶段；  

(四) 确保监督机制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实用和可用，对那些需要使用

的人具有意义，并带给利益攸关方一种主人翁意识；  

(五) 确保监督机制涵盖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人员、资源和知识，并贯穿

整个科学生命周期，包括提议、筹资、执行和分发各阶段；  

(六) 采取措施保护引起人们对可能违反《公约》或相关国家法律或法规的

活动的关切的科学家(揭发者)；  

(七) 酌情协调国家、区域和国际监督机制；  

(八) 定期审查与《公约》有关的科学与技术进步，考虑建立一个国际科学

咨询委员会，以独立分析此类进步。  

教育和提高认识  

10.  认识到确保生物科学从业人员了解自己在《公约》和相关国家法律及指导

方针下的义务，清楚地认识所从事活动的内容、目的及可预见的社会、环境、健康

和安全后果，并更加积极地应对生物武器的威胁的重要性，缔约国应当制定、实施

和支持具有以下特征的提高认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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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涉及公共及私营机构和协会的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以及大学、研究

机构和商业公司的管理人员和行政人员，以及独立科学家，并与之合

作制定；  

(二) 解释恶意利用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导致的危险，以及那些利用生物科

学的人应承担的道德和伦理义务；  

(三) 针对可能违背《公约》宗旨和相关国内和国际法律及法规的活动，包

括生物资源的进出口提供指导；  

(四) 专门针对目标受众――并非所有利益攸关方都需要接受相同的讯息。  

11.  缔约国依据各自国情，在实施这些方案时应当：  

(一) 针对相关科学和工程培训方案及继续专业教育，例如必须参加的研讨

会、模块或课程，制定正式规定；  

(二) 提供可获得的教材，教材涉及《公约》、相关法律和指导方针，以及

相关问题；  

(三) 为培训人员提供培训，以确保有足够的合格人员开展教育和提高认识

活动；  

(四) 利用研讨会、讲习班、出版物和视听材料，并为之提供资源；  

(五) 为负责监督研究或评估项目或出版物的资深科学家制定有针对性的外

联战略；  

(六) 协调《公约》的外联活动与其他场合的平行活动，例如卫生组织开展

的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活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540 号决议委员会

的工作等；  

(七) 支持区域和国际的教育和提高认识活动，协助其他缔约国并与之合作。 

行为准则  

12.  认识到行为准则可以作为国家法律和法规框架的补充，并有助于指导科学

研究，使之不被用于禁止的目的，缔约国应当制定战略，鼓励利益攸关方――包括

生命科学的研究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员；生命科学出版物和网站的编辑及出版社；以

及开展、许可、资助、推动、审查或评估生命科学研究或教育，或参与储存或运输

两用生物剂或毒素的组织、研究机构、政府机构、私营公司――制定、采用和颁布

具有以下特征的行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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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涵盖整个科学生命周期，包括提议、筹资、执行和分发各阶段的伦理

和道德义务；  

(二) 参考《公约》及相关国际和国内法律和法规；  

(三) 尽可能基于现行和/或总体原则下的安排与实践，按照国家或机构的确

切要求，考虑相关的文化和社会背景；  

(四) 避免妨碍科学发现或限制为和平目的进行研究或国际交流与合作；  

(五) 提供简明、现实的指导方针，包括确定敏感研究和确认风险最大领域

的标准；  

(六) 包括调查和处理可能违反准则行为的机制；  

(七) 继续在国际、区域和国家的科学会议和研讨会，以及相关出版物中加

以讨论和审查。  

13.  缔约国应当鼓励利益攸关方确保行为准则向适用人员提出以下要求：  

(一) 遵守相关国际和国内法律和法规，遵守现行的基本指导方针和最佳做

法，包括认识、安全和安保、装运和运输、教育和宣传、责任制、出

版政策、内部和外部沟通以及监督领域；  

(二) 警惕滥用研究的可能性，评估其自身研究具有双重用途的可能性；  

(三) 努力了解有关双重用途研究的文献、指导和规定；  

(四) 教育其他人，并作为负责任的行为的榜样；  

(五) 酌情报告关切问题和可能的违反行为。  

 
--  --  --  --  -- 


